一、請備妥全園ooo學年度迄今幼生收據、幼兒園收退費基準及減免規定、符合就學補助家長簽收補助款紀錄、公安檢查合格證明、每班週作息表相關資料證明。
二、凡本市立案幼兒園申請符合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辦法第5條規定之幼兒園資格，須查核項目如下︰
1. 收據留園查察。
2. 收費項目/數額符合符合本市公私立幼兒園收費及退費標準。
3. 收據明列收費細項及數額(含收費計算基準)。
4. 符合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登載收費數額。
5. 公告收退費基準及減免收費規定(符合本市公私立幼兒園收費及退費標準)。
6. 符合就學補助繳費收據(與本局備查收據樣章相符，並含補助字樣說明)。
7. 園方明確告知補助款撥付方式。
8. 家長簽收補助款紀錄(請提供紙本撥付清冊)。
三、其他訪查事項如下：
1.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
2. 各班課程不得進行全日、半日或分科之外語教學。
3. 公立幼兒園設施設備普查。
四、訪視人員得依實際訪視需求進行幼童專用車訪視及遊樂設施設備訪視。
五、訪視時間即日起至6月底止。
